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于田支公司食堂食材采购项目供应商征集公告 
我公司食堂食材采购项目已启动，现征集优秀供应商，征集时间自2026年03月18日10:00截至2026年03月21日19:30，欢迎参与。 
[bookmark: _GoBack]一、采购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地区分公司 
二、采购需求 
本项目选定2家供应商，为我公司提供为期1年的食堂食材供应服务。
（1） 本项目所需蔬菜水果类、米面油、副食品、肉类、乳制品等食堂食材，供应商配送食堂食材以于田县菜市场每月零售价为基准给予折扣率，采购方以每月实际用量×折扣率进行结算。具体采购内容及质量标准如下：
（2） 具体采购内容及要求
	类别
	货物
	规格
	品牌
	质量标准

	米面油类
	面粉
	5公斤、10公斤
	天山、帅奇、金西域
	商品外包装完好，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或保存期、执行标准，剩余保质期不少于 80%。

	
	大米
	5公斤、10公斤
	金龙鱼、五丰
	

	
	食用油
	5升、10升
	金龙鱼、福临门、鲁花
	

	蔬菜类
	蘑菇、茼蒿、豆芽、豆腐、豆皮、上海青、生菜、小白菜、芹菜、菠菜、油麦菜、白菜、韭菜、花菜、西兰花、金针菇、胡萝卜、白萝卜、黄萝卜、土豆、山药、红薯、冬瓜、西葫芦、黄瓜、茄子、大葱、小葱、香菜、青椒、红椒、辣椒、小米椒、西红柿、玉米、蒜苔等蔬菜类
	根据实际需求按公斤购买
	
	蔬菜需新鲜完整，无腐烂、霉变、虫蛀、病斑、机械损伤，无异味、异物附着；供应商需提供当批次蔬菜的农药残留检测报告。蔬菜需有清晰的产地、采收日期、供应商信息，可追溯来源；常温蔬菜需保持自然新鲜状态，冷藏蔬菜需全程冷链运输，到货温度控制在0-8℃，无解冻变质现象；禁止验收隔夜、二次转运且保鲜不当的蔬菜。

	各类调味品
	食盐、白糖、生抽、老抽、料酒、十三香、醋、耗油、豆瓣酱、辣椒酱、番茄酱、鸡精、味精、豆瓣酱、孜然粉、黑胡椒粉、花椒、桂皮、香叶、八角等调味品类
	瓶装液体类500m，食盐500g，其他袋装类200g，罐装类
	海天、厨邦、恒顺、鲁花、千禾
	商品需符合食品安全国标，外包装完好，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剩余保质期不少于80%。

	蛋类
	鸡蛋
	根据实际需求按公斤购买
	
	蛋壳完整洁净无裂纹、无异味，蛋白浓稠有弹性、蛋黄呈自然色泽且不溃散

	肉类
	牛肉、羊肉、鸡肉、鱼肉、鸭肉、虾等肉类
	根据实际需求按公斤购买
	
	肉质新鲜无异味、无淤血霉变，肌肉色泽自然有弹性，冷冻肉无明显冰霜和解冻变质迹象，检疫检验证明齐全。

	水果类
	橘子、龙眼、苹果、香蕉，葡萄、火龙果、柚子、梨子、西瓜、甜瓜，桃子，油桃等
	根据实际需求按公斤购买
	
	具体品种固有色泽、无异味、无腐烂变质，不影响食用

	乳制品类
	牛奶、酸奶

	盒装250毫升/盒（10/12盒/箱）
	伊利，蒙牛，那拉提
	长期，阴凉干燥通风保存，保质期15天到6个月 

	干货食材
	腐竹、粉丝、粉条、木耳、银耳、海带、紫菜等副食品
	根据实际需求购买
	
	包装需密封完好无破损、无漏料、无受潮鼓包，材质符合食品接触安全标准。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剩余保质期不少于80%。



（二）验收/考核
1.验收方面：采购方与供应商每日做好食材验收单，形成双方确认的验收单，每次配送时，由公司安排专人对食材进行验收，核对食材种类、数量、质量及相关证明文件，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使用，不合格食材由供应商无条件退换。
2.考核方面：采购方每个月对供应商进行考核评分，形成《供应商考核评分表》，做为后续付款结算依据。明细如下：
	考核项目
	考核详情
	考核分值

	食材质量及安全性
	质量合规（30分）：食材新鲜度、保质期、检验检疫证明等符合约定标准，无异味、无霉烂变质；肉类供货需提供批次有效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随货同步提供），每出现1次不合格扣5分。供货准确性（20分）：核对供货单与实际到货的品类、数量、金额，检查送货单完整性，每出现1次不合格扣5分。
	50

	服务时效性、服务响应度及售后服务
	按时送达（10分）：在约定时间内送达，延迟15分钟内扣1分，延迟15分钟至1小时扣3分，延迟1小时至2小时扣5分，延迟超2小时本项扣完（单日累计扣分）。响应效率（10分）：订单调整、需求沟通等事项1小时内响应，未及时响应1次扣4分。问题解决（10分）：不合格食材4小时内完成退换货或赔付，逾期1天扣5分，逾期2天本项扣完。
	30

	客户满意度
	每季度对供应商开展满意度评估，聚焦配送准时率、订单响应速度、食材品质稳定性、交付精准度、售后问题处理效率、突发情况配合度六大维度综合计算得分；若供应商各环节表现优异，季度综合得分直接计20分。
	20



（1）供应商考评得分在80分（含）以上的，采购方继续使用该供应商。
（2）供应商考评得分在60分以上（含）-80分（不含）以下的，采购方要求该供应商限期进行整改，如供应商未能按要求如期整改的，且在年度内连续出现2次以上（含）未及时整改情况的，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该供应商须无条件配合办理终止合同相关事宜。
（3）供应商考评得分在60分以下（不含）的，经采购方研究讨论后，将在10个工作日内形成决议，通过邮件或函件形式向该供应商发送相关通知书，明确采购方决议内容及后续安排。
（三）付款安排
采用按月结算方式，每月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供应商向采购方提供月度货品验收单、费用结算单、合规的增值税发票，经我公司审核无误后，及时支付当月采购款项。本采购项目合同期限为一年。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符合本磋商文件的要求并承诺提供本次服务的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此项采购活动最近三年没有出现违法违规或失信行为，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的行为；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采购项目；
7.未被列入公司供应商黑名单或已不在禁入期内。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四、供应商报名方式 
（一）报名资料：凡有意向参加该采购项目的供应商，需提供满足资质要求的相应证明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开户银行许可证等。
（二）报名方式：通过“人保e采”管理系统完成项目报名。（网址：https://ec.picc.com/）
五、采购人信息 
采购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地区分公司  
地 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市北京西路107号 
  项目报名联系人：古丽米热·亚森
电 话：18440666746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和田地区分公司 
2026年03月17日


